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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第四轮岗位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的通知
各位教师：
根据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商大人〔2017〕3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发展实际，经学院第四届岗聘委员会多次研究讨论， 2019年10月23日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投票表决，通过了《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第四轮岗位绩效工资分配办法》（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现将全文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2019年11月5日印发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第四轮岗位绩效工资分配办法
（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第一条  根据《关于专任教师第四轮岗位聘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浙江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商大人〔2017〕30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岗位主要包括专任教师岗位和行政管理岗位两类。
第三条  学院教师岗位设置比例及岗位聘任要求。
原则上教授岗位定在二至六级；副教授岗位定在五至八级；讲师岗位定在六至九级。距退休不足一个聘期的人员，可不再参加竞争性聘岗，可按原岗位等级聘用至退休，免除聘期科研业绩考核；55周岁以上教师（1964年1月1日前出生），鉴于其历史贡献，岗位聘任时在相应职称等级上予以适当保护，教授最低定在四级，副教授最低定在七级，讲师最低定在八级。
评上教授满二年，且评上教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三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三级岗； 评上副教授满二年，且评上副教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六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六级岗；评上副教授满四年，且评上副教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五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五级岗；评上讲师满二年，且评上讲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七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七级岗；评上讲师满四年，且评上讲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六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六级岗。
对于业绩特别突出者，新调入者，由聘岗委员会商讨定级。同时考虑到本次定级四年周期过长，在2020年12月底，视情况对部分老师的定级做适当调整。
学院教师绩效岗位设置比例及岗位聘任基本要求如下：
二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5%（3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16分以上；
三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10%（6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12分以上；
四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15%（9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8分以上；
五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8%（5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6分以上；
六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8%（5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4分以上；
七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15%（9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3分以上； 
八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30%（18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2分以上；
九级教师岗位：占教师总数9%（5人）左右。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1.6分以上；
以上岗位设置比例可由学院聘岗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每个人的岗位聘任定级，由学院聘岗委员会根据其前二个聘期的教学评估、科研完成情况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予以确定。
第四条  出现下列情况者，处理办法如下：
1、上两个聘期考核不合格者；由于工作失误，对学院层面造成不良影响者，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认定，绩效岗级不予晋升。 
2、在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出现严重教学事故或对学院造成重大损失者，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给相关责任人降级处理，由学院聘岗委员会执行。
3、教师有责任履行学院安排的同教学、科研工作相关联的其他工作，并作为确定绩效岗级的重要依据之一。
4、对学院各项工作积极参与有突出贡献的，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在确定绩效岗级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第五条  各类教学、科研成果、获奖的计分标准按照学校计分标准计分。对于有争议的科研成果，授权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六条  在聘期内，各岗位还要求完成上级部门和学校、学院交办的其他任务，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第七条  学院行政管理岗位设置。
学院设行政、科研、学生管理主管岗三名（七级），其余根据个人任职条件设置副主管（八级）岗位和副主管以下岗位。
第八条  学院因工作需要设置院长助理、系主任、副系主任若干名，各系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若干教研室。
第九条  学院有关岗位的教学工作量减免和津补贴标准。
1、根据《浙江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商大人〔2017〕30号）文件精神，“双肩挑”人员实行双岗双考，基础性岗位绩效就高。“双肩挑”人员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就高。
2、经学校批准公派出国进修的专职教师，每半年减免100课时；女教师产假者，当年减免150课时；专职教师兼任国际生管理专员每年减免教学工作量200课时。
3、新入职和新调入学院的专职教师可减免第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量（150个课时）。
4、班主任津贴在学校津贴的基础上再按照每个班级每年1000元标准发放。
第十条  行政管理人员绩效工资与教师绩效工资和奖励实行联动，原则上行政管理人员人均绩效工资控制在教师人均绩效工资和奖励的70%水平。
第十一条  下沙补贴发放标准：在下沙办公行政人员按照30元每天，在下沙上课教师按照每课时12.5元标准发放。
第十二条  教师岗位业绩津贴暂定为按每年每分1080元发放。
第十三条  岗位考核与奖惩。
1、教学、科研成果奖励根据学校奖励标准原则上予以1: 0.5配套奖励。例如，1篇一级刊物论文学校奖励12000元，学院再奖励6000元。
2、教师超额完成课时，超课时计酬标准原则上为（普通教师每年超过300课时部分）：讲师70元/课时，副教授80元/课时，教授90元/课时。
3、教学、科研成果配套奖励，超课时酬金根据学院财力情况可上下浮动。
4、教师岗位考核：在本聘期内，如果没有科研分，教学工作量又没完成，则考核为不合格。有科研分，但科研、教学工作量都没按规定完成任务，则考核为基本合格。以上人员在聘期结束后的二年内，一般不推荐各类评优，不推荐参加职称评审。对于聘期内未完成现岗级所规定的教学工作量，则按超课时费标准扣回。
5、学院考勤工作：行政坐班人员请病假从第二日起一天扣50元，请事假从第二日起一天扣100元。参加校、院会议情况考核按照《经济学院全院性会议（活动）考核规则》执行。
第十四条  本次岗位聘任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第十五条  本意见由经济学院聘岗委员会负责解释。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专任教师第四轮绩效岗位聘任等级

	序号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名称
	绩效岗位等级
	绩效岗位等级分

	1
	何大安
	教授
	2
	60

	2
	孙敬水
	教授
	2
	60

	3
	陈宇峰
	教授
	2
	60

	4
	刘文革
	教授
	3
	52

	5
	马淑琴
	教授
	3
	52

	6
	许彬
	教授
	3
	52

	7
	赵连阁
	教授
	3
	52

	8
	毛丰付
	教授
	3
	52

	9
	谢杰
	教授
	4
	45

	10
	周小梅
	教授
	4
	45

	11
	朱勤
	教授
	4
	45

	12
	李怀政
	教授
	4
	45

	13
	程艳
	教授
	4
	45

	14
	卢洪雨
	教授
	4
	45

	15
	陈永伟
	教授
	4
	45

	16
	倪树高
	副教授
	4
	45

	17
	朱 慧
	教授
	5
	39

	18
	朱海就
	教授
	5
	39

	19
	俞  毅
	教授
	5
	39

	20
	杜丹清
	教授
	5
	39

	22
	王学渊
	副教授
	5
	39

	23
	吕晓兰
	副教授
	5
	39

	24
	王永齐
	副教授
	5
	39

	21
	赵 婷
	副教授
	6
	34

	25
	邹铁钉
	副教授
	6
	34

	26
	王文治
	副教授
	6
	34

	27
	徐元国
	副教授
	6
	34

	28
	娄朝晖
	副教授
	6
	34

	29
	王海
	副研究员
	7
	29

	30
	胡雍
	副教授
	7
	29

	31
	诸竹君
	讲师
	7
	29

	32
	孙豪
	讲师
	7
	29

	33
	刘彤
	副教授
	7
	29

	34
	于斌斌
	副教授
	7
	29

	35
	张志坚
	讲师
	7
	29

	36
	豆江利
	讲师
	7
	29

	37
	方师乐
	助理研究员
	7
	29

	38
	姚瑶
	讲师
	8
	24

	39
	朱昊
	讲师
	8
	24

	40
	吴锦宇
	讲师
	8
	24

	41
	陆云航
	副教授
	8
	24

	42
	郎春雷
	讲师
	8
	24

	43
	许咏梅
	副教授
	8
	24

	44
	童汇慧
	副教授
	8
	24

	45
	贾  驰
	副教授
	8
	24

	46
	辜海笑
	副教授
	8
	24

	47
	魏立强
	讲师
	8
	24

	48
	王伟新
	讲师
	8
	24

	49
	周  圆
	讲师
	8
	24

	50
	辛晓睿
	讲师
	8
	24

	51
	任婉婉
	讲师
	8
	24

	52
	吴常艳
	讲师
	8
	24

	53
	李蕾蕾
	讲师
	8
	24

	54
	钟颖琦
	讲师
	8
	24

	55
	周灿
	讲师
	8
	24

	56
	郑晓冬
	讲师
	8
	24

	57
	商  辉
	讲师
	8
	24

	58
	李  言
	讲师
	8
	24


